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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办拨〔2023〕28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配使用 2023 年
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通知

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：

经2023年2月25日十六届县人民政府23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：
一、同意安排 2023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6835

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各乡镇人民政府脱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产业发展奖补

项目 80万元；脱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农业实用技术项目 65/5万
元；“双绑”利益联结机制助增收项目 818/5万元；2023年监测
对象乡村公益岗开发项目 150万元；2023年乡村振兴示范县建
设乡村组示范工程奖补项目 1055万元；2023年第一批乡村建设
补短板项目 500万元；2023年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县对
乡考核奖补资金 238万元。

（二）县乡村振兴局 2023年春季和秋季“雨露计划”补助
资金 180/8万元；2023年脱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小额信贷贴息资
金 150万元；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200万元；项目管理费 39/7万
元；乡村振兴项目管理费 19万元。

（三）县委宣传部乡村振兴产品宣传推广项目 100万元。
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秸秆回收利用项目 238万元；种粮大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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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 65万元；勐海县黎明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养牛基地建设
项目 376万元；勐海县黎明农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费 3万元。

（五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“十百千万”示范创建工程 750万
元（用于勐海县 2023年现代化边境小康村产业发展项目）；县
民族宗教事务局现代化边境小康村项目 487/5万元（用于勐海县
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在建工程）；项目管理费 12/5万元。

（六）打洛镇人民政府帕亮二队以工代赈（生产路建设）项

目 360万元。村级四位一体建设项目 27/6万元。
（七）西定乡脱贫乡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项目 300万元。
（八）勐宋乡脱贫乡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项目 291/4万元。
（九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格朗和乡连山村 2023年民族团结

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（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建设工程）55万元；
打洛镇景洛社区 2023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建设项目（十百
千万示范引领建设工程）28万元；勐海镇佛双社区 2023年民族
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建设项目（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建设工程）28
万元；民贸民品补助资金 119万元；项目管理费 7万元。

二、请你局统筹安排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2月 27日

抄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委宣传部、县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县农业农

村局。


